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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No.1 随着我国不断完善现代税收制度，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按国际可比

口径计算，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已从 2016年的 28.1%降至 2020年的 24.4%，

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17.5%降至 15.2%； 

 

No.2 4 月，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3%，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 41.5%，两年平均增长 18.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 个百分点； 

 

No.3 到 2021 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预计接近 300 万人，可投资资产

总规模将突破 90 万亿元； 

 

No.4 4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环比增长 0.52%，两年

平均增长 6.8%； 

 

No.5 为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自 6 月 15 日起，上调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 5%提高到

7%； 

 

No.6 港交所 5 月 16 日披露，国内领先的隐形正畸解决方案提供商时代

天使正式通过港交所主板上市聆讯，成为国内首个 IPO 的牙齿隐形正畸

企业。根据相关进展情况，时代天使或将于月底前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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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截至 5 月 30 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63917.2万剂次，

5 月以来平均每天接种 1247 万剂次，是 4 月的 2.58 倍； 

。 

No.8  5 月 24 日，天猫、京东、苏宁等多家电商平台的 6·18 购物节活

动将启动预售。抖音也宣布将从 25 日起进入 6·18 购物节的预热期，推

出各种定金预售、互动城小游戏等玩法； 

 

No.9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

加深； 

 

No.10 国际金价 5 月 26 日突破 1900 美元/盎司，达到 4 个月以来新高。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经济复苏放缓，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的预期

减弱； 

 

No.11 我国建成 5G 基站 81.9 万个，占全球 70%以上；5G 终端连接数超

过 3.1 亿，占全球比例超过 80%； 

 

No.12 6 月 1 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正式实施，其中对儿童

道路交通安全提出了新规定，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首次纳入全国性立法； 

 

No.13 预测 2025 年，全球跟踪系统新增装机将达到 233GW，5 年 CAGR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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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市场份额分化明显群雄并起，中国相关公司已开始展露锋芒； 

 

No.14 深交所：2020 年投资者证券账户平均资产量 59.7 万元，达到历年

调查最高水平； 

 

No.15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7.7%，比 2019年 4月份增长 8.8%； 

 

No.16 财政部：1-4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222153.7 亿元，同比增长

32.2%，两年平均增长 8.4%。1-4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3617.8亿元，

同比增长 2.4 倍，两年平均增长 10.0%； 

 

No.17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 8.4%，这得益于中国净出口的增强。

预计从现在到 2026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将超过四分之

一； 

No.18 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过 6 亿剂次。自 3 月 27 日超过 1 亿剂次

以来，每亿剂次所需时间为 25 天、16 天、9 天、7 天、5 天； 

 

No.19 受疫情和相关防控措施影响，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亚洲中小企

业收入损失逾 50%； 

 

No.20 5 月 15 日 7 时 18 分，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

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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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1 将于年底乘坐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旅游的两名

日本游客支付了 8000 万美元的“船票”。日本企业家前泽友作与助手平

野洋三将于今年 12 月 8 日乘坐俄罗斯“联盟 MS-20”飞船前往国际空间

站旅行，在太空停留 12 天； 

 

No.22 2021 年全国纳税信用评价结果显示，我国企业整体纳税信用状况

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A 级企业数量和占比明显上升； 

 

No.23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球债务总额相比去年四季度下降 1.7万亿美

元，至 289 万亿美元，出现过去两年半以来的首次下降； 

 

No.24 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提出注重产业投资结构和质量，扩大有效投资，

2021-2023 年，“3＋1＋1”产业每年投资增速 12％左右，至 2023 年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低于 67％，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达到 70％以上； 

 

No.25 百度一季度，实现营收 281.34 亿元，同比增长 25%，环比下滑 7%；

净利润 42.97 亿元，同比增长 39%，环比下滑 37%。预计第二季度营收将

在 297 亿元至 325 亿元之间； 

 

No.26 网易一季度，实现净收入 205 亿元，同比增加 20.2%，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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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7 厦门市 2020 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启动至今，全市已有

超过 120 万人通过个税 APP 完成了个税汇算申报，其中有 80 万人已在线

申请退税； 

 

No.28 微软表示，从 2022 年 6 月 15 日起，公司某些版本的 Windows 软件

将不再支持当前版本的 IE 11 桌面应用程序。目前微软在浏览器方面主

推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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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问答】 

增值税优惠政策相关问答 

1、我是一家批发货物的小公司，属于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4 月份，我公司销售不动产取得收入 50 万元（不含增值税，下同），

销售货物取得收入 13 万元。请问我公司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吗？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2021 年第 5 号）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

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

过 45 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

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

额后未超过 15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

额免征增值税。 

 

  你公司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万元，但在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

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5 万元，因此，按照规定，你公司销售货物取得的销

售额，可享受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销售

不动产取得的收入，应照章缴纳增值税。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80722&idx=2&sn=9cece0267c14d5031c1a65152c2eb48e&chksm=8865acb6bf1225a05b8ca204655d99c505c2bcef84b2f18be4fd6d2d6416e9e776ae4f87755b&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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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是一家小型超市，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除了卖日用百货

外，还零售新鲜蔬菜。我超市销售新鲜蔬菜取得的销售额，按规定一直

享受蔬菜流通环节免征增值税政策。请问，在确认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政策的销售额时，是否需要计算销售新鲜蔬菜取得的销售额？ 

  

  答：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

的公告》（2021 年第 5 号）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

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

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因此，你公司应以取得的所有销售额，包括免税业务的销售额，合

计判断是否超过月销售额 15 万元（季度销售额 45 万元）的标准。   

 

  3.我是湖南长沙一家小型建筑公司，在长沙和武汉都有建筑项目，

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如果我公司 2021 年二季度销售额

超过了 45 万元，但在武汉的建筑项目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是否需要

在武汉预缴增值税？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

公告》（2021 年第 5 号）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

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

未超过 4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

小规模纳税人，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的，当期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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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缴税款。 

  因此，如果你公司 2021 年二季度销售额超过 45 万元，不能享受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如果在建筑服务预缴地武汉实现的销售额

未超过 45 万元，则当期无需在武汉预缴增值税。   

 

  4.我是一个市民，手头有些商铺用于出租，每年的 4 月初一次性收

取 12 个月租金，去年租金收入 140 万元，今年预计涨到 150 万元。最近

关注到国家出台了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的政策，请问我可以享受

免征增值税政策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

公告》（2021 年第 5 号）规定，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其他个人采取一

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

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在 2021

年 4 月 1 日前，上述免税标准为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 

  您在 2021 年 4 月一次性收取此后 12 个月的租金 150 万元，分摊后

的月租金 12.5 万元（12.5=150÷12）未超过 15 万元，因此，可以按上

述规定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5.我是一家小型装修公司，属于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可以适用建筑服务分包款差额征税政策。请问，适用小规模纳税人免征

增值税政策的月销售额是按照差额前还是差额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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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按照差额后的销售额判断。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

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1 年第 5 号）有关规定，适用增

值税差额征收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

受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 

因此，你公司提供建筑服务按规定可以差额扣除分包款的，以差额

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适用上述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 

  

  6.我公司是北京一家建筑企业，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我公司目前在外地有几个建筑项目，关注到最近国家出台的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中有季度销售额45万元以下无需预缴增值税的规

定，请问是分不同建筑项目的销售额分别判断还是按照建筑项目的总销

售额判断是否需要预缴？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

公告》（2021 年第 5 号）规定，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

规模纳税人，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季销售额未超

过 45 万元）的，当期无需预缴税款。你公司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如果在同一预缴地主管税务机关辖区内有多个建筑项目的，

按照同一预缴地涉及的所有建筑项目当季总销售额判断在该地是否需要

预缴增值税；不同预缴地的建筑项目，按照不同预缴地实现的季销售额

分别判断是否需要预缴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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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我公司是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预计二季度将转让一

间商铺，剔除转让商铺的销售额后，季度销售额将在 45 万元以下，全部

开具普通发票，按规定我公司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请问，在申报

时我公司应注意什么？ 

  

  答：为确保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落实到位，精准剔除纳税

人当期销售不动产取得的销售收入，税务机关在申报系统中进行了相关

设置，提醒纳税人准确填写取得的不动产销售额。同时，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1 年第 5 号）

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应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中的“免税销售额”相关栏次。 

   

  因此，你公司在申报过程中，请注意按照申报系统的提示，据实填

报不动产销售额，系统将自动提示是否超过月销售额（季度销售额）及

填报注意事项。同时，如你公司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

还需要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中，填写“免税

销售额”相关栏次信息。 

   

  8.我公司目前属于按季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随着经营规模扩大，

计划在 5 月份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6 月 1 日生效。请问我公司二季度的

申报应如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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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你公司需要在 7 月份申报期内办理两项申报业务：一是办理 6

月税款所属期的一般纳税人申报；二是办理 4-5 月税款所属期的小规模

纳税人申报。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按季申报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在季度中间由

小规模纳税人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其对应的小规模季度属期申报（即

你公司 4-5 月所属期的申报），均统一以季度销售额 45 万元的标准来判

断是否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即，如果你公司 4-5 月

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的，仍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优惠。 

   

  9.我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但按照工信部等四部委的划型标准，

属于小微企业。请问，我公司是否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15 万

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2021 年第 11 号）规定，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免征增值税。 

因此，可以享受该免税政策的纳税人应为小规模纳税人。你公司为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照规定，不适用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80722&idx=1&sn=48b1a9b7ef84c7814a421fb8f3aad87c&chksm=8865acb6bf1225a0b4ae8d30077cc4dc3fe22d9b41aeb59b7bae9c58956e333f6a93fcc1ea23&token=1181972781&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80722&idx=1&sn=48b1a9b7ef84c7814a421fb8f3aad87c&chksm=8865acb6bf1225a0b4ae8d30077cc4dc3fe22d9b41aeb59b7bae9c58956e333f6a93fcc1ea23&token=1181972781&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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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我公司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领用金税盘开具增值税发

票。我公司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后，是否可以

继续使用现有税控专用设备开具发票？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2021 年第 5 号）规定，已经使用金税盘、税控盘等税控专用设备开具

增值税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的，可以继续使用

现有设备开具发票，也可以自愿向税务机关免费换领税务 UKey开具发票。 

  因此，你公司既可以继续使用现有金税盘、税控盘等税控专用设备

开具发票，无需缴销现有税控专用设备及发票；也可以本着自愿原则向

税务机关免费换领税务 UKey 开具发票。税务 UKey 由税务机关免费发放，

并由税务机关提供免费服务。   

 

  11.我公司是按季度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 季度销售额为 40

万元，但是由于下游企业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所以我公司就其中

15 万元收入业务开具了 1%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请问，我公司是否

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

公告》（2021 年第 5 号）规定，你公司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45 万元，可以

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因你公司向购买方就 15

万元收入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规定，则需要按发票上注明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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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和适用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即缴纳 1500 元=15 万元*1%）。对于

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部分收入（25 万元=40 万元-15 万元），仍可

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12.我是一家新成立的文娱公司，近期准备在境外举办文化演出。关

注到近期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优惠政策办理程

序及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请问，我是否需要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跨

境应税行为免税备案手续？ 

  

答：需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

应税行为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2016 年第 29号）第

八条规定，纳税人发生免征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的，应在首次享受免税

的纳税申报期内或在各省级税务机关规定的申报征期后的其他期限内，

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跨境应税行为免税备案手续。 

同时提交相关备案材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优

惠政策办理程序及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4 号）针对的是增

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办理程序及服务事项，而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的

免税，是按照消费地征税的基本原则确定的增值税制度安排，与零税率

一样，不属于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范畴。 

因此，你公司在境外提供文化服务，适用跨境应税行为免征增值税

的，仍应按照 29 号公告的有关规定办理跨境应税行为免税备案手续，同

时提交相关备案材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80867&idx=1&sn=987b1eafa344c189db1bd47091a774b7&chksm=8865ac07bf1225113f2b2b0a25125d6bdab1540f50ad385e0e59539ba7bd08b738f8dc365728&token=265438282&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80867&idx=1&sn=987b1eafa344c189db1bd47091a774b7&chksm=8865ac07bf1225113f2b2b0a25125d6bdab1540f50ad385e0e59539ba7bd08b738f8dc365728&token=265438282&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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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我公司是一家医药生产企业，主营业务为药品制造，占全公司销售

额九成以上。2019 年以来，我公司享受了增量留抵退还 60%的政策。我

们关注到国家新出台了力度更大的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请问我公

司能享受吗？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

税政策的公告》（2021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符合

条件的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以自 2021 年 5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先进制造业纳税人，是指在申请

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内（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

按照实际经营期），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生产并销售“非金属

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医药”“化学纤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电

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

人。 

  如果你公司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内生产并销售“医药”的销售额

占比超过全部销售额的 50%，且同时符合 15 号公告规定的其他退税条件，

比如纳税信用等级为 A、B 级等等，可以按 15 号公告的规定适用先进制

造业留抵退税政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85604&idx=1&sn=d4a65bbfa436b75d869843f22303fb1b&chksm=8865bf80bf123696e1a7359e243b76ebeabbc12495e69ce6ad3a6f6c70029b9a6cefe300955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485604&idx=1&sn=d4a65bbfa436b75d869843f22303fb1b&chksm=8865bf80bf123696e1a7359e243b76ebeabbc12495e69ce6ad3a6f6c70029b9a6cefe3009559&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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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我关注到国家近期出台了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其中主要的

适用条件是一定时间内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

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医药”“化学纤维”“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销

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请问是指上述单项产品销售额占比超

过 50%还是上述产品的合计销售额占比超过 50%？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

策的公告》（2021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符合条件

的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以自 2021 年 5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先进制造业纳税人，是指在申请退税

前连续 12 个月内（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

实际经营期），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生产并销售“非金属矿物

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医

药”“化学纤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

械和器材”“仪器仪表”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例如，某制造企业在 2020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通用设备”

的销售额占比为 30%,“化学纤维”的销售额占比为 20%，“非金属矿物

制品”销售额占比为 15%，生产其他产品销售额占比为 25%,还有转让不

动产销售额占比为 10%。该企业 2021 年 5 月申请留抵退税时，“通用设

备”“化学纤维”“非金属矿物制品”三类产品合计销售额占比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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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0%），符合先进制造业纳税人的相关条件，如果该企业同时符合

其他退税条件，可以按 15 号公告规定适用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   

 

  15.我公司是一家专用设备生产企业，此前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规定享受了

部分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请问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出台后，

对我公司适用留抵退税政策有什么影响吗？ 

  

  答：与部分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相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2021 年第 15号）规

定的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相当于扩大了部分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

政策的适用行业范围，其他的退税条件和退税额等未发生变化。对先进

制造业纳税人这一适用主体的判断，在计算销售额占比时，在原来生产

并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四类产品的基础上，新增“医药”“化学纤维”“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

五类产品。 

  因此，如果你公司生产并销售“专用设备”销售额就已超过全部销

售额的 50%，那么，在符合退税条件的产品种类更多的情况下，你公司将

更容易满足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条件，即使你公司不生产销售其他 15 号

公告列明的产品，也不会因此影响你公司享受留抵退税的政策条件和退

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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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新政指引 

 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适用范围 

  【适用行业】 

  除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娱乐业以外，其他企业均可享受 

  【适用活动】 

  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

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

性活动。下列活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1.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2.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材料、

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3.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 

  4.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

变。 

  5.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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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析、维修

维护。 

  7.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 

  二、除制造业外的企业研发费用按 75%加计扣除 

  【适用主体】 

  除制造业以外的企业，且不属于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

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 

  【优惠内容】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

期损益的，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

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

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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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三、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 

  【适用主体】 

  制造业企业 

  【优惠内容】 

  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1 年 1 月 1日起，

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

公告》（2021 年第 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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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多业经营企业是否属于制造业企业的判定 

  【适用主体】 

  既有制造业收入，又有其他业务收入的企业 

  【判定标准】 

  以制造业业务为主营业务，享受优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

的比例在 50%以上的，为制造业企业。制造业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低于

50%的，为其他企业。 

  收入总额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执行，具体是指企业以

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

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其他收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

公告》（2021 年第 13 号） 

  五、10 月份预缴申报可提前享受上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适用主体】 

  除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娱乐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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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内容】 

  1.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 10 月份预缴申报当年第 3 季度（按

季预缴）或 9 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自行选择就当年上

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办理方式。符合

条件的企业自行计算加计扣除金额，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享受税收优惠，并根据享受加计扣

除优惠的研发费用情况（上半年）填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A107012）（不需报送税务机关），该表与相关政策规定的其他资料一

并留存备查。 

  2.企业也可以选择 10 月份预缴时，对上半年研发费用不享受加计扣

除优惠，统一在次年办理汇算清缴时享受。 

  【政策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

理办法〉的公告》（2018 年第 23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

公告》（2021 年第 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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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永大中国】Youndax（永大）为提供审计、税务、评估、咨询服务时使

用的品牌，1988 年改制于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2008 年进入北京布局

全国，愿景成为中国财税行业领导品牌。永大遵循创新守正、公平严谨

执业风格，匠心致远，洞见未来，凭借屡获殊荣的技术专长，以及多年

从事各行业项目所积累的经验，为客户财税合规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总部位于北京，为第六家全国最高等级 AAAAA 级税

务师事务所。 

永大会计师事务所，总部位于北京，启动特殊普通合伙改制，拟参与从

事证券审计业务。 

永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北京，拟参与从事证券评估业务。  

 

【咨询电话】4006 900 114 

【公司网址】www.yongdatax.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 6 号院 20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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